
丁湖镇关于开展殡葬用品市场清理和殡葬服务专项

整治的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工作精神，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工作，破除丧葬陋俗，

树立文明殡葬新风，根据县殡葬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

开展全县殡葬用品市场清理和殡葬服务专项整治工作的通

知》（泗殡改明电〔2021〕1 号）要求，结合我镇工作实

际，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目标任务

紧紧围绕殡葬改革目标任务，充分发挥民政、市场监督

管理等部门职能作用，加强殡葬管理，推进殡葬改革，引

导开展规范生态文明的丧葬活动，维护良好的社会生活秩

序。通过清理整顿殡葬用品市场，加大对封建迷信丧葬活

动的清理整治力度，进一步树立文明节俭丧葬理念，革除

丧葬陋习，推进移风易俗，促进我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发展。

二、重点问题整治

本次专项整治时间为：3 月 10 日至 4 月 5 日。

1.依法查处无照生产经营和超范围生产经营销售殡葬用

品厂家、殡葬用品商店和销售墓碑、篆刻碑文的厂家。（丁

湖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民政所）



2.依法查处非法生产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行为；查

处容许将封建迷信用品带入殡仪服务单位焚烧的殡仪服务

单位。（丁湖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民政所）

3.依法查处殡葬用品商店相互之间无序竞争，所销售的

殡葬用品没有明码标价、漫天要价，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和

殡葬消费不透明等问题。（丁湖镇市场监督管理所）

4.依法查处违法生产销售土葬用品的厂家和殡葬用品商

店（包括石碑、土葬棺材或用于土葬的殡葬用品）。（丁

湖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民政所）

5.依法查处和打击非殡葬专用车非法运送遗体的行为。

（丁湖镇民政所、派出所）

6.加强对殡葬司仪服务行业的检查执法力度，重点对无

资质的非殡葬司仪予以取缔。（丁湖镇民政所、市场监督

管理所、文广站）

7.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拒绝、

阻碍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和借丧葬活动扰乱社会秩序、

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规定的，要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丁湖镇派出所）

8.依法查处在公共场所搭设灵棚、焚烧遗物和冥币、抛

撒纸钱等行为；依法查处在集市道路两侧的殡葬用品占道

经营者。（丁湖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派出所）

9.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将弘扬向上向善、



孝老爱亲、勤俭持家等优良传统，推进移风易俗，抵制封

建迷信、陈规陋习、薄养厚葬，倡导健康文明绿色生活方

式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丁湖镇民政所、

文广站、各行政村）

10.开展禁烧冥币、田间坟头禁摆塑料假花宣传，开展散

坟排查，对发现焚烧冥币、田间坟头摆放塑料假花的及时

劝阻并清理。（各行政村）

三、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成立以丁湖镇党委副

书记徐理为组长，丁湖镇民政所、市场监管所、派出所、

文广站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殡葬市场专项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在丁湖镇市场监督管理所设立办公室，

负责日常协调及信息收集上报工作。各行政村要按照“属

地管理”的原则，实行网格化管理，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引导广大干群参与支持殡葬改革工作；各相关站所要按照

职责分工，加强协作，形成整治合力，把殡葬改革工作向

纵深推进。

2.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各相关站所、行政村

要采取悬挂标语、印发一封信、电子屏、广播、手机终端、

网络等多种方式和媒体，广泛宣传殡葬改革的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以正面舆论引

导为主，宣传好的经验做法和典型，及时曝光违法违规的



案例，积极营造有利于深化殡葬改革、推动移风易俗的浓

厚氛围。

3.强化督查考核，严肃责任追究。要把深化殡葬改革、

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与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等结合起来，抓

好各项措施的落实，确保工作取得实效。要进一步建立健

全长效管理机制，不定期开展“回头看”，对死灰复燃等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加大联合执法力度，采取果断措施

给予坚决遏制。特别是在清明、中元、春节等重大祭祀节

日期间，要集中力量，加大相关宣传、引导和管理力度，

确保整治不反弹。对殡葬改革工作中履职不力、失职渎职

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责任追究，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违反

殡葬改革政策的行为，将依法依纪严肃查处。


